
 

一、高雄市促進產業發展獎助措施  

(一) 策略性產業範疇 

文化創意產業 綠色能源產業 

精緻農業產業 會議展覽產業 

生物科技產業 醫療照護產業 

觀光休閒產業 國際物流產業 

海洋遊艇產業 智慧電子產業 

資通訊產業 高加值型金屬製品製造業 

其他經本府推動輔導之產業  

 (二) 補助資格與內容 

 策略性產業 重點發展產業 營運總部 

申

請

資

格 

(1)申請補助當年度或前一

年度內，連續 12個月

實際達到下列情形之一

者：  

 於本市新增投資金額達

3千萬元以上。  

 增加本國勞工就業人數

30人以上。 

(1)申請補助當年

度或前一年度

內，連續 12

個月實際達到

下列情形之一

者：  

  於本市新增投

資金額達 1千

萬元以上。  

  增加本國勞工

就業人數 10

人以上。 

申請補助

當年度或

前一 度

內，公司

將經濟部

核准設立

之營運總

部遷入本

市者。 

(2)公司設立登記為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：  

   於本市登記設立公司。 

   股票已在證券交易所上市或在證券商營業

處所買賣之公司經政府核定於本市設立分

公司或研發中心。 

高雄市政府投資環境介紹 



補

助

項

目

及

額

度 

(1)融資利息：補助利率最

高 1.5%，最長補助 5

年，每年最高 150萬

元。 

(2)房地租金：補助每年租

金最高 50%，最長補助 5

年，每年最高 40萬元。 

(3)房屋稅：補助應繳稅額

最高 50%，最長補助 5

年，每年最高 40萬元。 

(4)新增進用勞工薪資：補

助每人每月最高 5千

元、補貼最長 12個月、

每案最多 30人。 

(5)勞工職業訓練費用：補

助訓練費用最高 50%，

最長補助 5年，合計總

金額最高 30萬元。 

(1)融資利息：補助利率最高

1.5%，最長補助 5年，每年

最高 600萬元。 

(2)房地租金：同策略性產業。 

 

 

(3)房屋稅：同策略性產業。 

 

 

(4)新增進用勞工薪資：補助每

人每月薪資最高 30%、每人

每月最高 1萬元、補貼最長

12個月每案最多 200人。 

(5)勞工職業訓練費用：同策略

性產業。  

  (三) 研發計畫獎勵措施： 

申請資格 申請人符合以下所列情形者： 

(1)申請獎勵計畫應為有關技術開發或創新服務之研發

計畫並獲中央政府補助者。 

(2)研發計畫總經費在3千萬元以上，或重點發展產業

計畫總經費在5百萬元以上，並於高雄市轄管範圍

內執行。 

(3)自中央政府核定研發計畫之次日起6個月內提出。 

獎勵內容 獎勵金額以中央政府補助金額之20%為限，最高1千萬

元。 

二、幸福高雄移居津貼 

為促進本市產業升級及鼓勵專科以上學校畢業青年移居本市工

作，以提升就業率，特訂定「高雄市政府幸福高雄移居津貼

發給要點」，對於移居本市工作之青年，受僱之事業單位為上



述策略性產業且符合相關條件者，視其設籍情形，給予為期 1

年，每月 6,000元或 10,000元之津貼。 

可供開發利用基地條件說明 

開發區域：高雄市大寮區 

基地名稱: 和發產業園區 

使用分區編定：乙種工業區 

容許產業：金屬製品製造業、電子零組件製造業、電腦、電子產品

及光學製品製造業、電力設備製造業、機械設備製造

業、汽車及其零件製造業、其他運輸工具及其零件製造

業 

總開發面積：136.13公頃 

可提供產業用地面積：92.52公頃 

土地釋出方式：出(標)租售 

價格：未定 

區位示意圖 

和發園區位於高雄市大寮區大發工業區北側，東鄰台 29線、大寮堤防及

高屏溪，東南隅為萬大大橋。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單位：高雄市政府經濟發展局 工業輔導科 

聯絡人：陳亮志 

電話：07-3368333#3164 



電子信箱：lcchen@kcg.gov.tw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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